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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徐鸣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这里，把乡村

经济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明确的部署。 

乡村经济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乡村经济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从事乡村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活动的行为与方式的总和。乡村

经济与城市经济相区别，有着某种自然经济的特质。而在我国，乡村经济通常是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村集体经济。 

我国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每一个行政村都设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乡村经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二是管理农民土地承包，开展农业生产服务。以

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乡村经济治理的总体目的就是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改造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有过辉煌的历史。上世纪 80年代蓬勃兴起的乡镇工业大多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具有乡村经济的性质，

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最辉煌时期。90 年代以后，大批乡镇企业纷纷改制为民营企业，但苏南有些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仍保留了乡

镇企业厂房、土地的产权或少量股份，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来源，并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企业的联系。 

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但集体经济的基础仍是稳固的。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拥有丰沛的

土地资源。我国现有耕地为 20.23亿亩，农村确权颁证的集体承包土地约为 15亿亩。据统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经营性

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4200 万亩，而未利用土地大约是该面积的 3～5 倍。这些集体土地归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另一方面，

发展农业生产享受国家充分的政策扶持。我国从 2002年开始，相继实施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

从 2004年开始，对水稻、小麦等一直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制度。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党和政府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这是因为乡村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乡村经济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村民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大量财力帮助。2018 年，江苏

全省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给村民委员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费用为 113.22 亿元。从 2019 年起，江苏省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保障标准提升至 38万元。这个保障是指村集体经济自身保障不足 38万元的，由省级财政补贴至 38万元，村级组织的基本运行

费用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 

其次，乡村经济是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粮食生产、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现行体制

下，大中型的农田整治、水利建设、抗旱排涝等费用由各级政府财政安排。而行政村范围内的小型农田、河道整理，灌溉、排

涝等费用大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成为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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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乡村经济是农民福利的重要来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公益事业、农民集体

福利方面贡献了大量的资金。江苏省共有行政村（含涉农居委会）约 17600个。约有 4600个村年终有分红或福利分配，占村总

数的 25%；约有 10000 个村年终虽未有分红，但承担了村里部分公共支出，占村总数的 57%；约有 3000 个村既没有分红，也没

有承担村里的任何公共支出，仅占村总数的 18%。2018 年，江苏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分配资金为 31.07 亿元，全省农

户 1410.63万户，户均分配为 220.3元。 

乡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村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尽管拥有丰沛的土地资源和国家充分的政策支持，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就目前来讲，

乡村经济仍是我国现代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农业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弱势产业，农民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低收入群体。 

我们必须看到：农村丰沛的土地资源还没有转化为显著的经济优势。我国的集体农地主要由农户承包经营。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主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工商用房或作为建设用地直接出租。近几年，大多数工业企业进入了县区的工业园区，而农

村集体土地一般地处偏僻的乡村，租金收入比较有限。 

国家充分的政策扶持还没有孕育出强大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 1.41亩，农村人均承包土地面积约为 3.58亩。

农业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尽管这些年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仍比较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

较低，导致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 

庞大的乡村经济仍是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2018年，江苏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为 451.22亿元，而江苏省、市两级国有企

业总收入为 8345 亿元，前者仅为后者的 5.4%。乡村经济薄弱，也是农民收入较低的一个原因。2018 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

为 1.46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7:1。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经济。仔细分析，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 

从历史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人民公社转化而来，存在着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由村主要

负责人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职能，村行政管理费用大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等。 

从体制看，我国《民法总则》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性为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以江苏为

例，至 2018 年底，全省 17600 个行政村（包括涉农居委会）中，村民委员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职能的村约 6200 个，

占总数的 35%；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为 3895个，仅为 22%；申领税务登记证的则更少。 

从自身看，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农村的年轻人大量进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经营人才。许多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

资源，但缺乏经营人才，仅依靠土地或房屋出租获取收入。 

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乡村经济治理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社区性的福利型组织，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但摒闭了外来资本与成员的

进入，村民分享土地资源带来的有限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这种社区性的福利组织缺乏应有的活力。振兴乡

村经济，必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集体经济组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是：既

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又要维护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改革过程中，既要设定统一规则，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又要确保“不管怎么改，不能把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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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垮了”；既要鼓励外来资本进入，改善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又要防止外来资本侵犯农民利益，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既

要鼓励农地的流转经营，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又要保护土地承包户利益，防止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等。说到底，我们担

负着既要让农民集体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利益又要确保农民在市场博弈中不受侵害的责任，这种责任一直要延续至新一代农民的

成长。 

我国的农村改革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伴随一代农民的成长而循序渐进。从当前来讲，推进乡村经济治理现代化需

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纳入了立法

规划。通过立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特征、成员认定、治理结构、责任资产、社会资本进入等，逐步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适应的产权制度。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规范的社区经济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优

势，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型经济主体。 

努力推进集体建设土地入市，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能力。新《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行，集体土地可以

依法入市。但是，集体土地入市，当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全覆盖；二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入市收益，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此盘活农村最大的不动产，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产，给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财富增值机会。 

保持承包土地稳定长久不变，巩固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明确承包

土地长久不变的深刻内涵，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长期经营农业，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

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承包土地长久不变，也为将来土地承包权的有偿转让留有余地。 


